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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衛生福利部之主管權責
　一、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方面
　(一)經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條明定：「為維護　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促進其自立及發展，特制定本法。」本部將賡續協調各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落實上開法律所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各項權益。
  (二)次查，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業列管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為增進身心障礙者政治參與之主要目的事業辦理機關，使能增進身心障礙者有公平之政治參與機會。該機關目前辦理情形如下：
　　 1、我國辦理選舉所設置之投開票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7條規定，係以機關（構）、學校、公共場所等為主，且係臨時洽借而來，上開公共建築依法本應規劃設置便於身心障礙者行動與　　　　使用之設施，根本解決之道，應要求各該公共建築管理機關或負責人貫徹執行關於無障礙設施之相關規定。
 　　2、為因應103年舉辦之地方公職人員七合一選舉，中選會業於102年5月20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普查第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8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所設置情形，其中，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選擇具備無障礙設施之場地設        置投票所，以設置於1樓為原則，避免設置於地下室或2樓以上之樓層；如有設於2樓以上或地下室者，須有電梯通達，未有電梯到達者，應另覓適當場所設置，並將普查結果於102年11月30日前函報中選會。另將參酌「美國身心障礙者法案投票場所檢查表」，就符合我國國情部分之規定，一併檢討現行投開票所之設置。
  3、至有關研議服務視障者之語音投票技術一節，查為
便利視障選舉人行使選舉權，每一投票所均設有視１

障者投票輔助器，視障選舉人如不使用投票輔助器，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8條第3項之規定，得依其請求，由家屬1人在場，依據其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若無家屬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1人，依據其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　
(三)依上開輔助視障選舉人投票之措施及規定，應有助
於視障選舉人行使選舉權。至有關服務視障者之語音投票技術，中選會亦將審慎研議。
   二、在婦女政治參與方面
   (一)有關婦女政治參與部分，除內政部(民政司)業
  　   管，並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CEDAW)國家報告中提報有關參
政權性別平等之制度現況：「現行選舉法規並未就女
性之選舉權或被選舉權有所限制。在被選舉權方
面，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規定，獲得百分之5以上
選票之政黨，於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
員提名當選名單中，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地方制度法第33條規定，各選舉區選出之直轄市議
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名額達4
人者，應有婦女當選名額1人；超過4人者，每增
加4人增1人。整體而言，自2008年起之中央及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女性投票率高於男性。而女性立
法委員之當選比率，由2008年之30.09%提升至2012
年之33.63%。2009年縣(市)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
為17.65%；縣(市)議員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
27.36%；鄉鎮市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11.85%。
2010年直轄市長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20%；直轄
市議員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34.08%；鄉鎮市民代
表選舉，女性當選比率為22.70%。」外。
   (二)衛生福利部就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有關培力女
       性， 活化婦女組織，則有以下具體推動措施：２

1、發展具備在地婦女觀點之政策，活化婦女組織，強
化中央及地方婦權會與婦女團體之間的聯繫交流，持續進行「婦女團體溝通平臺」本部於102年業辦理「婦女議題溝通平台計畫」，結合50個民間立案團體或大專院校性別研究單位辦理195場平台活動，增進婦女組織活化與政策溝通效果，並提升女性參與決策之管道。
2、各部會及地方政府應與原民會協力，挹注資源，對
原住民女性、部落領袖及教會牧者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活化原住民婦女組織，增加原住民婦女參與管道。本部於102年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婦女權益與婦女福利服務活動」及推廣CEDAW工作，其內容不僅涵蓋性別主流化、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平等促進、CEDAW推展等相關議題，並包含原住民團體辦理婦女增權相關活動，協助培力原住民女性，使其正視自身之重要性，增加其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進而促進性別平等。102年補助4個團體辦理8場次，計280人次參與。
[bookmark: _GoBack]　　三、在老人參與公共政策方面
 (一)本部依據老人福利法第9條規定「主管機關應邀
     集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
     關機構、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
     參與整合、諮詢、協調與推動老人權益及福利相
     關事宜；其中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關學者或專
     家及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且老人代表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邀集老人代
     表、老人福利相關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
     團體代表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組成老人
     福利推動小組，參與整合、諮詢、協調與推動老
     人權益及福利相關事宜。
(二)另依據老人福利法第10條規定，本部至少每5年
    舉辦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藉此蒐集老人生活現況、
    社會支持、健康狀況、經濟概況及各項老人福利措３

    施之需求等資料，以提供本部及政府相關機關制訂
    老人福利政策及相關福利措施之參考。
貳、衛生福利部對「落實並保障弱勢族群政治參與」之立場
    及意見
1、 為落實與保障身心障礙者、婦女以及老人等弱勢族群之政治參與，衛生福利部除配合性別平等政策綱領、CEDAW公約及其施行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施行法，增進渠等公民與政治權利之外，也將賡續協調中央與地方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及老人福利法等重要社會福利法規，提升弱勢族群同等參與政治與公共政策之機會。
2、 有關政治參與權之保障1節，也將配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法規權管機關，於增修相關法律時，視需要徵詢弱勢團體，參與提供政策評估之意見。４



